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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體制機制 便利要素跨境流動
擬放寬港資機構開展業務範圍 研「白名單」製備案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河套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提出，要打造「匯
聚全球指揮的科技合作平台」，其中強調，要完善
全方位科研服務。加強與國家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
台的銜接，結合合作區實際，建設公共科研設施和
儀器服務平台，為合作區內科研機構、企業等提供
開放共享的科研設施；建設國際科技信息服務平
台，提供科技文獻、動態、政策等國際科技信息服
務。集聚國際知名風投機構，仲裁、調解組織以及
法律、會計、人力資源等高端專業服務機構，為科
研活動提供高質量服務。探索建立項目與資本對接

平台，引入國內外創業投資企業參與推動科技成果
轉化。

全面放開外籍人才任高職限制
在構築國際創新人才港方面，規劃提出構建
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機制，為外籍人才
（包括外籍香港居民人才）申請簽證、居留證
件提供便利，集聚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科技領
軍人才。全面放開對港澳台及外籍人士擔任企
業機構董事、監事、高管及負責人等職位的限
制。構建符合科研規律、適應科技創新發展要

求的科研誠信體系。建設國際科技人才綜合服
務平台，提供國際人才引進一站式服務，為經
備案的境外人士在深圳園區海關監管區域停居
留及工作提供便利。

支持金磚國家未來網絡研究院設分支
在深化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規劃提到支持深圳
園區科研基礎設施、科技創新平台共同構建更加開
放的創新體系，推動科技資源共享和技術標準合
作，吸引全球頂尖人才開展科研合作。支持組建世
界創新城市合作組織，推動全球創新城市之間的機

制對接、平台對接和項目對接。支持金磚國家未來
網絡研究院等國際科技組織在深圳園區設立分支機
構，建立與全球主要創新高地的創新創業直通車，
實現資本、人才、信息、技術和教育資源的互聯互
通。支持創新國際性產業與標準組織管理制度，對
於住所在深圳園區的世界無線局域網應用發展聯盟
等特定國際性產業與標準組織，在申請成立登記
時，取消業務主管單位前置審批，簡化註冊流程，
縮短註冊時間，允許在全球範圍內吸納會員；同
時，參照脫鈎後的全國性行業協會商會建立綜合監
管機制，加強監管。

集聚專業服務機構助科企

◆香港城市大學科研團隊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實驗室做實驗。 資料圖片

對此，不少在河套發展的香港科研企業表示
振奮，舒糖訊息科技創始人何耀威表示，

香港的優勢就在於國際化，香港企業更加熟悉
國際市場，河套深圳園區與香港及國際之間的
銜接會更加緊密，企業通過加入「白名單」，
更便利地跨境流動，與香港和國際機構、企業
展開合作，能夠更好地兼顧國際和國內的市
場。

籌建專用口岸 便利人員出入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科研人員進出方
面，規劃提出先期採取「一線高度便利出入
境」的通關模式，待後期條件成熟後，與香港
一道探索在深圳園區海關監管區域內實行更加
便利的出入境及停居留政策。規劃還特別提
出，要加快推進合作區跨境專用口岸籌建及對
外開放，為合作區內企業和科研機構跨境交流
提供通關便利。
針對科研貨物流動，規劃明確提出深圳園區

海關監管區域實施特殊監管，對貨物實施「一
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的監管模式，
便利科技創新相關貨物出入，同時探索實行科
研機構與企業「白名單」製備案管理，對符合
條件的進口自用科研貨物免徵關稅、進口環節
增值稅和消費稅，實行海關便利化通關管理模
式。

可跨境資助科研項目
規劃並提出科研相關資金跨境流動監管的系
列創新舉措，如支持內地和香港創投資本共同
設立創投基金，打造面向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的創投基金集聚地，發揮人民幣國際投貸基金
優勢，探索組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跨境

雙幣早期母基金和系列專業子基金，投資粵港
澳大灣區科創企業。允許科研資金跨境資助深
港兩地科研項目，借鑒國際經驗和香港做法，
研究完善科研資金監管制度。在深圳園區針對
「白名單」科研機構與企業，進一步促進跨境
貿易投資便利化等。
在河套地區發展五年多，舒糖訊息科技剛剛
推出產品入市，何耀威感慨，科研企業前期研
發時間長，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但民間資本往
往不願意冒風險，需要政府牽頭投入。他表
示，規劃支持內地和香港創投資本共同設立創
投基金，打造面向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創投
基金集聚地，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和
投資機會，同時，允許科研資金跨境資助深港
兩地科研項目，並研究完善科研資金監管制
度，也為企業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和便利性，
可以更好地利用跨境科研資金支持進行科研合

作和項目推進。

營造與港趨同稅負環境
規劃特別提出支持河套深圳園區營造與香港
趨同的稅負環境，對特定封閉區域內鼓勵類產
業企業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並由財
政部、稅務總局按程序制定優惠產業目錄，對
在深圳園區工作的香港居民，其個人所得稅稅
負超過香港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徵，有效降低科
研機構和人員的稅負水平。
此外，規劃還支持在深圳園區建設國際數
據專用通道，探索建設國際通信出入口局
等國際信息通信設施，在國家數據跨境傳
輸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研究建設固網接入
國際互聯網的綠色通道，探索形成既能便利
數據流動又能保障安全的機制，實現科學研
究數據跨境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國

務院近日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

園區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明確

河套深圳園區三大發展定位，其中之一就是國

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圍繞構建國際化

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規劃提出系列便利科研

人員、貨物、資金等要素的跨境流動的措施，

包括探索實行科研機構與企業「白名單」製備

案管理、支持內地和香港創投資本共同設立創

投基金，並在醫療科技、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機器人、新材料、微電子等領域適度放寬港資

機構可開展的業務範圍。

1997年5月
深圳與香港共同開展河流防洪排澇工程，將深圳河截彎取
直，形成0.87平方公里的河套地區，位於新深圳河道南側
香港管理區域。

2017年1月3日
深港兩地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
合作備忘錄》，明確雙方共同建設包括港方0.87平方公里
和深方3.02平方公里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2017年7月1日
習近平總書記見證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
設框架協議》，其中明確提出支持「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建設。

2019年2月18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支持落馬洲河
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毗鄰的深方科創園區建設，共同打
造科技創新合作區，建立有利於科技產業創新的國際化營
商環境，實現創新要素便捷有效流動。

2019年8月18日
《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
見》部署要求：加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探索協同
開發模式，創新科技管理機制，促進人員、資金、技術和
信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2020年10月14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
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要「規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

2021年3月12日
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強
粵港澳產學研協同發展，完善廣深港、廣珠澳科技創新走
廊和深港河套、粵港澳橫琴科技創新極點「兩廊兩點」架
構體系，推進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

2021年4月19日
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江三角洲區
域一體化發展中央預算內投資專項管理辦法》明確優先支
持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

2023年8月29日
國務院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
劃》，要求高質量、高標準、高水平推進河套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建設，積極主動與香港園區協同發
展、優勢互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重
要極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河
套
深
港
科
技
創
新
合
作
區
大
事
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國務院正式印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
圳園區發展規劃》，高質量、高標準、高水平
推進合作區深圳園區建設，並加強與香港協同
創新，對此，在河套地區發展的香港科研機構
紛紛表示振奮。香港科技大學深港協同創新研
究院執行總監高凌雲表示，該院作為首批落戶
河套的港校的科研機構，自2019年入駐以來
已取得不少科研轉化成果。她介紹，研究院過
去3年布局了系列深港協同實驗室集群，其中
有19個實驗室，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術、材
料科學、人工智能等領域，科研成果轉化平台

和孵化器藍海灣孵化港轉化了10項科大技術
成果，孵化了100多家科大科創企業。
「我們希望盡量充分利用港科大的優勢，按
照我們對深港協同的理解和認知發揮作用，過
去三年我們是在探索中前進，現在規劃的出
台，一方面讓我們印證了過去的努力和探索選
對了方向，另一方面，更加全面、系統、聚焦
地給我們指明了更加清晰的道路，並且給我們
提供了高速前進的各項有力保障和動能。」

加大科研資金跨境使用力度
她指出，規劃提出支持港校發揮優勢學科

開展具有重大引領作用的跨學科基礎研究及
技術攻關，其中重點支持的信息科學與技
術、材料科學與技術、生命科學與技術等
方向都是港科大的優勢學科，並且這些學
科資深領銜的教授都已經在或者計劃通過
研究院成立實驗室，在河套開展一系列的
科研和技術成果轉化。
此外，規劃提到全面接軌國際科研管理體制
機制，加大科研資金跨境使用力度，探索適用
港澳審計準則，能夠讓港校科研人員快速適
應，也將極大的提高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加大
項目執行效率，加速科研成果產出。

落戶河套港科研機構：優勢學科加速轉化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辦公大樓。 資料圖片




